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

2022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直达资金）使用实施方案

根据《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2022 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直达资金）使用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

我镇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和省委七届历次全会精神，将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放在突出位置，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和脱贫村帮

扶机制，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领导体制和工作体系，加快推进乡

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发展壮大特色优

势产业，不断提高村集体经济及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生产及生活水

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二、基本原则

（一）着重产业培育，立足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按照省委

省政府和县委县政府规划发展的重点产业，结合我镇实际，在强

化示范产业的基础上，选准发展潜力巨大的特色优势高效产业和

现代化产业，培育产业新的增长点，加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一



是着眼全镇优势特色产业资源，推进优势产业规模化发展，提高

优势产业对农村人口增收的贡献率。二是突出产业发展与包括脱

贫人口、监测帮扶对象在内的农户和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利益联结。

按照农业产业发展的要求，注重扶持技术基础扎实、市场前景广

阔、生产效益高且农村低收入人口易于接受的地域优势产业，长

短结合，确保产业项目效益的持续性；要结合乡镇自身优势和产

业布局，充分发挥企业、合作社在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等方

面的资源优势，重点在果品、蔬菜、畜禽种养殖产业方面给予技

术指导、产业扶助、农产品加工增值等方面的帮助，提高行政村、

农村低收入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实现一村一品；三是突出产业覆

盖与提高组织化程度相结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积极扶持引导

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民增收示范点等经营主体，采取

租赁联结、劳务联结、订单联结、服务联结等方式，紧密联结定

向带动农村低收入人口共同发展特色产业。

（二）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大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力度，包括水、

电、路、网等农业生产配套设施，以及垃圾清运等小型公益性生

活设施，进一步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三、资金分配

县下达 2022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直达

资金）109.25 万元全部用于我镇 2022 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乡村振兴项目库中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具体分配情况详见附



表 1。

四、资金使用方向

根据《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

农（2021）19 号）、《海南省财政厅等关于印发〈海南省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琼财农规〔2021〕

10 号）和《海南省财政厅等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

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琼财农〔2021〕310 号）的有关规

定，本次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直达资金）的

109.25 万元用于界水村委会毛烈村祖疆旱田机耕路建设项目。

五、相关要求

(一)镇政府作为 2022 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使用的责任主体。衔接资金不得用于与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无关支出,包括:单位基本支出、交通工具

及通讯设备、修建楼堂馆所、各类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偿还债

务和垫资等。

(二)加强衔接资金和项目管理,落实绩效管理要求,全面推

行公开公示制度,加快预算执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将细

化后的实施方案,在辖区范围内公示不少于 10 天,并将实施方案

报县财政局和县乡村振兴局备案。

(三)产业发展应遵循“到乡到村带户”的原则安排项目。根

据项目实际情况,分批次拨付资金。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的资金

收益部分可用于:村内小型公益项目;村内农村低收入人口的产



业扶持;资产收益分配等。产业项目应当于 2022 年 9 月 30 号前

完成,并组织验收。组织验收时,要制定项目验收方案,明确验收

内容、责任等,并形成验收报告,将验收情况报县财政局和县乡村

振兴局备案。

(四)加大资金项目监管力度。一是严格执行负面清单管理,

严禁将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和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无关的项目。二是严格按照《中央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1]19

号)、《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

通知》(财农〔2021]22 号)、《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海南省省

级 2020-2022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琼财采

〔2019〕781 号)等文件有关要求,全面加强资金项目绩效管理

(详见附表 2),并及时在全国防止返贫信息系统中录入项目的资

金绩效目标表。没有绩效目标或绩效目标不明确的项目不得安排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不得入库.三是县财政局要对

衔接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展开监管,按要求配合审计,纪检监察等

部门做好衔接资金和项目的审计、检查等工作,坚决杜绝截留、

挤占中央、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行为,一旦发现,

将依法严格处理,确保专款专用。

(五)加强项目公示公告工作力度。严格按照《关于完善扶贫

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实施办法》(琼扶办发〔2018〕184 号)要

求,落实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工作,执行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项目公告公示“两个一律”要求执行(即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结果一律公开,乡镇、村级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情况一律公示）。

(六)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的管理,项目

竣工验收后,按照《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乡村振兴局等

部门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琼府办

函〔2021〕329 号)的确权原则及时将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资产移交所有者,并落实好相关管护责任。

附件:1.加茂镇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直达

资金）项目计划表

2.绩效目标申报表

加茂镇人民政府

2022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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